长信利息收益基金关于直销投资者

赎回资金的支付时间调整提前一个工作日的公告

为了更好地服务基金持有人，充分体现长信利息收益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产品流动性的优势，经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中国农业银行（本基金托管人）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（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）协商一致，决定从2005年4月 15 日起，对于长信利息收益基金直销投资者赎回款项的支付时间由原来的“自成交确认日起一个工作日内（T+2日）从基金托管账户划出”调整为“自成交确认日（T+1日）从基金托管账户划出”。

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时，赎回款项的支付时间仍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。 
  待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系统调整到位后，本基金多个销售渠道将全面实现T＋1日的投资者赎回款项支付时间。

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（http://www.cxfund.com.cn）或本公司客服热线（021－38784788）查询有关情况。
特此公告。

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二OO五年四月十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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